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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一、 為提供本校學生修習日本研究之相關課程，落實本校日本研究之基礎教育，

特設「日本研究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本學程為學分學程，提供

有關「日本研究」各方面之必要基礎知識與基本訓練。 

二、 本要點依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第三條訂定之。本要點未規定者依

有關規定辦理。 

三、 本學程之課程由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負責整合籌設，並由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協助開設。學程主任由日本語文學系系主任兼任之，負責統籌執行本學

程之各項事宜。每學年組成日本研究學分學程工作委員會，規劃次一學年度

之課程事宜。 

 

委員會組成如下：  

（一）日本研究學分學程主任為當然委員，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以上教師選

出三名為選任委員。  

（二）依擬開設之課程邀請系外相關領域教授一名為委員，參與規劃次一學

年之「日本研究學程」課程事宜，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開設之課

程需經日本語文學系系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  

  

第二章 課程規劃與學分數 

四、 本學程課程為十五學分，由學程負責規劃、協調相關系、所、學位學程開設

課程。 

五、 本學程之學生須在不違反主修系、所、學位學程訂定之修課規定前提下，修

習本學程規定之十五學分。 

一〇八學年度第一學期（含）起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在學學生均適用前項規

定。 

六、 本學程各課程之名稱與學分數，詳見每學年學程網頁之公告。 

  

第三章 修讀資格與人數限制 

七、 修讀資格限本校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學士班二年級（含）以上及碩、博士

班學生。 

八、 本學程每學年核定名額以 50名為原則。各課程之修習條件，依據授課教師要

求訂定之。學程須審查每門課之規定作業與評分標準。 

九、 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審核，每學期舉辦一次。學生申請修習本學程，應至本學

程網頁下載申請表，檢附歷年成績單及相關申請資料一份，經主系系主任

（或所長）同意後，於每學期開學日 (依本校行事曆) 兩週以前，送至本學

程，審核通過後於開學前公布申請核准名單。 



  

第四章 修業年限、成績與學分計算 

十、 修讀本學程學生，若已符合主修學系、所、學位學程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本

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依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準則」之規

定，向教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十一、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是否計入主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應修學分

內，由其主系、所、學位學程認定之。  

十二、 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學分與成績，計入當學期學分總數及學業平均成

績。  

十三、 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得檢具歷年中、英文成績單，自

行填寫學分審核表，送交本學程申請核發本學分學程證明。 

十四、 學生進入本學程前，於本校所修之本學程開設科目，可採計為本學程學分。

學生進入本學程後，所修非本學程開設科目，不得採計為本學程學分。 

  

第五章 附則 

十五、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